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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3849      证券简称：携宁科技      主办券商：国泰海通 

 

上海携宁计算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述职报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作为上海携宁计算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魏

继华、沈忻在任职期间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2号——独立董事》的规定，认真、勤勉、谨慎履行职

责，积极出席相关会议，对各项议案进行认真审议，完成了董事会交办的各项工

作任务。现就 2024 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汇报如下： 

 

一、 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

魏继华女士，1971 年 4 月出生，汉族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工

商管理硕士学历，高级会计师。1993年 3月至 1994年 2月，任上海永隆服装公

司会计；1994年 3 月至 1996年 2月，于日本岛根县出云市株式会社小林ソ-イン

グ研修；1996年 3月至 2000年 2月，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

汇龙漕路营销服务部统计；2000年 3月至 2014年 4月，任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财务总监、管理中心负责人；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4

月，任上海怡媒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；2015 年 5 月至 2015 年 10 月，任

金典工场（上海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；2015年 11月至 2016年 1月，

任上海龙的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；2016年 3月至 2017 年 5月，任上海

守恒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、财务总监；2017 年 5月至 2021 年 9月，任上海

办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任集团副总裁、财务总监；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2月，

任上海鸿龙晓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；2022年 7月至 2023年 9月，

任上海歌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务顾问；2023年 9月至 2024年 5月，任苏州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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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；2024 年 6月至 2024年 9 月，任苏州电器

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；2024年 1月至今，担任公司独立董事。 

沈忻先生，1963 年 6 月出生，汉族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工商

管理硕士学历。1981 年 12月至 1984年 12 月，任中国人民银行吴兴支行信贷员；

1985年 1月至 1992 年 5月，任中国工商银行湖州分行信贷股副股长；1992年 5

月至 1997年 3月，任中国工商银行湖州分行信贷处副处长；1997 年 3月至 1999

年 2 月，任中国工商银行德清支行副行长、党委委员；1999 年 2 月至 1999 年 9

月，任中国工商银行德清支行行长、党委书记；1999年 9月至 2001 年 3月，任

中国工商银行湖州分行信贷处处长；2001 年 3月至 2002年 4月，任中国工商银

行湖州分行行长助理；2002年 4月至 2004 年 7月，任中国工商银行湖州分行副

行长、党委委员；2004年 7月至 2010年 2月，任中国工商银行湖州分行行长、

党委书记；2010年 2月至 2013年 5月，任中国工商银行嘉兴分行行长、党委书

记；2013年 5月至 2019 年 7月，任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分行行长、党委书记；2016

年 12 月至 2019 年 7 月，任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、党委委员；2019

年 7月至 2023年 7月，任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高级专家。2024 年 1月至今，

担任公司独立董事。 

 

二、 会议出席情况 

2024 年度公司共召开了 4 次董事会会议、3 次股东大会。独立董事魏继华、

沈忻会议出席情况如下： 

独立董

事姓名 

应出席

董事会

会议次

数 

现场或通

讯表决出

席董事会

会议次数 

委托出

席董事

会会议

次数 

缺席

董事

会会

议次

数 

是否存在连续三

次未亲自出席或

者连续两次未能

出席也不委托其

他董事出席的情

况 

列席股

东大会

次数 

魏继华 4 4 0 0 否 2 

沈忻 4 4 0 0 否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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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

独立董事魏继华、沈忻对公司 2024 年经营活动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

验，共发表了 3次独立意见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会议时间 会议名称 具体事项 意见类型 

2024 年 3

月 22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次会议 

一、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

方案的议案 

二、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

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

三、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 2024年度审

计机构的议案 

四、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

案 

五、关于更正公司 2021年度报告

及摘要、2022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

议案 

六、关于弥补前期因会计差错更

正和追溯调整而超额分配的利润

的议案 

同意 

2024 年 8

月 19日 

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一次会议 

 

一、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

议案 

 

同意 

2024 年 9

月 5日 

第四届董事会

第一次会议 

 

一、关于选举赵亮为公司董事长

的议案 

二、关于聘任赵亮为公司总经理

的议案 

三、关于聘任王萌为公司常务副

总经理的议案 

四、关于聘任王萌为公司董事会

同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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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书的议案 

五、关于聘任陆宏兵为公司副总

经理的议案 

六、关于聘任陈岚为公司副总经

理的议案 

七、关于聘任姚远为公司副总经

理的议案 

八、关于聘任周月琴为公司财务

总监的议案 

 

四、 履行独立董事特别职权的情况 

在 2024 年度任期内，独立董事不存在提议召开董事会、向董事会提请召开

临时股东大会、提议聘用或者解聘会计师事务所、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

机构、开展现场检查等情况。 

 

五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

2024年，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

作制度》的规定，行使各项权利和义务，积极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，客观、

公正、独立，勤勉尽责，切实维护了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2025 年，公司独立董事将继续勤勉尽责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

定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，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为

公司的稳健发展、创造良好业绩发挥积极作用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魏继华、沈忻  

2025 年 4月 25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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